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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ＧＢ燉Ｔ１．１—１９９３《标准化工作导则：第１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

述规则 第 １部分：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ＧＢ燉Ｔ１３—１９９７《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单元：标准的起草

与表述规则 第 ３部分：产品标准编写规定》及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Ａ６８９（１７）决议：《救生设备的试验》
（１９９１），对 ＧＢ９９５３—１９８８《保温救生服——技术要求》、ＧＢ９９５４—１９８８《保温救生服——试验方法》进
行修订的。本标准编写格式与国家标准要求一致，在技术内容上与国际发展相吻合。

本标准由农业部渔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市水产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秉维、周亚新、马丙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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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ＧＢ９９５３—１９８８
ＧＢ９９５４—１９８８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浸水保温服的类型、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产品标记及包装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浸水保温服的制作及检验。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１０３８—１９８３ 船用导航仪器运输包装技术条件

 术语

 浸水保温服

帽（可带有面罩）、衣、裤、靴、手套等水密连为一体（手套亦可不连接）的具有规定保温性能及浮力性

能的救生服装。
 绝热型浸水保温服（Ｂ型）

用保温材料制作的，其保温性能满足 ４４１条要求的浸水保温服。
 非绝热型浸水保温服（Ｂｄ型）

用低保温材料制作的，其保温性能仅满足 ４４２条要求的浸水保温服。

 技术要求

 材料和规格

 浸水保温服的材料应具有防水性、保温性〔材料的热导率不大于 ０２５Ｗ燉（ｍ·Ｋ）〕、耐温性、阻
燃性、耐油性，及规定的强度，可为单层或多层复合型，且必须无毒、无刺激性气味，不会因海上空气、海
水、淡水、油及真菌的影响而无法使用。
 浸水保温服的外表面在日光下应呈橙色。
 浸水保温服的重量应不大于 ７ｋｇ，规格应同时满足身高为 １６０～１８０ｍ人员的使用要求。
 结构

 服装胸前应设有能承受 ３０００Ｎ拉力的救生吊环（扣）。
 服装腰部应设有不易失落内存物品的应急口袋，内装 １５ｍ细索一根（下水后人员编组连接

用），救生哨笛一个（用细索与服装牢固连接，带有封闭面罩），对于具有浮力无须加穿救生衣的其应急口

袋 内应配置认可型救生衣灯一个（具有不小于 ０７５ｃｄ的 光 强；能 提 供 ０７５ｃｄ的 光 强 至 少 ８ｈ的 光

源）。
 服装帽、胸、腹、背部应永久性附有认可型反光材料，每块面积为 １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总数不少于

５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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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与服身水密连接。
 手套可为 ５指型，至少应为 ３指型。
 服装的密封拉锁（链）应使用不锈材料制作。
 浸水保温服腿部以下应装有尽量减少或排除裤腿内自由空气的设备。
 浮态、稳性

具有浮力（无须加穿救生衣）的浸水保温服应在其头颈后部设有浮枕，当其被穿着进入平静淡水后，
所形成的浮态与稳性应满足下列要求（不具有浮力的浸水保温服，在加穿救生衣后亦应满足下列要求）：

——能将处于完全放松状态人员的嘴部（若带有封闭面罩，则应是呼吸器下缘）托出水面高度至少

１２０ｍｍ；
——在 ５ｓ时间内，可将水中失去知觉的人员自动从任何位置翻转为仰浮，嘴部高出水面的姿势；
——具有浮力（无须加穿救生衣）的浸水保温服在淡水中浸泡 ２４ｈ后，其浮力损失不大于 ５％。

 保温性

 绝热型浸水保温服（Ｂ型），应确使穿着者在水温为 ０～２℃的静水中，历时 ６ｈ漂浮，人体肛温下

降不超过 ２℃。
 非绝热型浸水保温服（Ｂ型），应确使穿着者在水温为 ５℃的静水中，历时 １ｈ漂浮，人体肛温下

降不超过 ２℃。
 防水性

浸水保温服的外表面应具有防水性，服身所有结构上的连接部位应保证水密：
——人员身着浸水保温服在静水中漂浮 １ｈ后进水量不超过 ２００ｇ；
——着装者跳入足以使其身体全部被浸没的高度水中，因此而进入服装的水量不超过 ５００ｇ。

 阻燃性

浸水保温服的外表面及服装附属件应具有阻燃性，其成衣被火完全包围 ２ｓ后移出不应继续燃烧

或熔化，并保证使用性能。
 耐温性

浸水保温服应能经受 ５９条所述的温度循环试验。
 耐油性

浸水保温服应能经受 ５１１条所述的耐油试验。
 强度

浸水保温服成衣材料、接缝、拉链应能经受 ５１０条所述的强度试验。
 浸水保温服应能在－３０～６５℃的气温内存放不损坏，在－１～３０℃的水温范围内正常使用。

 试验

 穿着试验

在做各项试验时，如果浸水保温服属需加穿救生衣的类型，则救生衣应穿着在浸水保温服的外面。
受试者应为体格健康，身高为 １６０ｍ、１７０ｍ、１８０ｍ的男性及 １６０ｍ、１７０ｍ的女性。受试者的标准

服装为：内衣（短衫、短裤），衬衣（长袖），裤子（非毛织品），毛织短袜。
此外对于 ５７所述的保温性试验，受试者尚应加穿两件毛织套衫。
将处于包装状态的浸水保温服置于－３０℃的环境内存放 ２４ｈ，让符合 ５１条要求的受试者在经示

范后自行拆包着装（穿着时环境温度低于－２０℃），在 ２ｍｉｎ内按使用要求穿好（需加穿救生衣的亦应把

穿救生衣的时间计入在内）。
 人体活动功能试验

符合 ５１条要求的受试者：
——自行攀登上、下高度不少于 ５ｍ的垂直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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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４５ｍ高度跳入水池；
——游过 ２５ｍ的距离并攀入救生筏或高出水面 ３００ｍｍ的刚性平台；
——从地面捡起诸如铅笔一类的物品。
受试者的行走、弯腰、手臂活动没有限制性影响。

 视野试验

受试者按使用要求穿好浸水保温服，并处就座状态，头部保持某一定位置。
让两个可移动的目标分别从受试者左右两侧（各距受试者 ５ｍ）视线不及处向受试者侧前方移动。
当目标被受试者清晰看见时停住，分别作出受试者与目标的连线，并用量角器测量这两条线的夹角

（视野角），不应因浸水保温服的影响而使受试者的视野角小于 １２０°。
 浮态试验

让符合 ５１条要求的受试者以完全放松的仰卧姿势自由漂浮在水中。稳定后用直尺测量水面与受

试者嘴部（若有面罩，则应测至面罩呼吸器的下缘）间的垂直高度值不少于 １２０ｍｍ。
 复正试验

符合 ５１条要求的受试者至少缓慢地作三次蛙泳划水动作，然后在以最低速度前进时让身体松弛，
头朝下，不吸气，模拟处于极度衰竭的状态。

用秒表测试从完成最后一个划水动作到受试者身体自动翻转嘴部离开水面的时间。
每个受试者重复作 ３次，受试者翻转时间不大于 ５ｓ。

 防水试验

让符合 ５１条要求的受试者穿上经预先浸湿的浸水保温服从足以使其身体全部没入水中的高度跳

入水中，进水量应少于 ５００ｇ；浮于静水中 １ｈ后，进水量应少于 ２００ｇ。
 非绝热型浸水保温服的保温试验

将温度计探头分别在受试者的肛部及手、脚、腰部皮肤表面处固定好，注意穿上符合 ５１条要求的

标准服装，按使用要求穿好浸水保温服。
受试者从 ４５ｍ高度处跳入 ５℃的静水中，稳定后开始计时，记录各部位温度，以后每 １５ｍｉｎ记录

一次。浸泡 １ｈ后出水（在试验过程中，如果手、脚及腰部肤温降至 １０℃以下，应停止试验），其肛温不低

于试验开始时的温度 ２℃，受试者应能捡起铅笔按指令书写。
 绝热型浸水保温服的保温试验

按 ５７条试验，浸泡时间为 ６ｈ，其肛温不低于试验开始时温度 ２℃。
 温度循环试验

将浸水保温服放入恒温 ６０℃的高温箱内历时 ８ｈ后取出，在室温下放置 １６ｈ后将浸水保温服放入

恒温－３０℃的低温箱内历时 ８ｈ后取出，在室温下放置 １６ｈ。以上为一个循环，依次完成 １０个循环后浸

水保温服应无皱缩、破裂、胀大、分层、分解或机械性质改变等损坏现象。
 阻燃试验

将 容 器 置 于 无 风 的 地 方，倒 入 １０ｍｍ深 的 水，再 倒 入 足 够 的 汽 油，使 水 与 汽 油 的 总 深 度 不 少 于

４０ｍｍ，点燃汽油任其自由燃烧 ３０ｓ。用衣架将浸水保温服直立吊起，在距容器顶边 ２５０ｍｍ的高度处

移过火焰中心，使其在火焰中的时间为 ２ｓ。移出火焰后，浸水保温服不应继续燃烧或继续熔化，并保证

其使用性能。
 强度试验

将经预先浸湿的成衣材料按衣料纹路的纵横方向分别裁剪为 ５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的长方形条块；将
经预先浸湿的带有典型接缝的成衣材料按接缝的纵、横向，分别裁剪为 ５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的长方形条

块；将 经 预 先 浸 湿 的 带 有 密 封 拉 链（已 拉 合）的 成 衣 材 料，按 拉 链 的 纵、横 向 分 别 裁 剪 为 ５００ｍｍ×
２００ｍｍ的长方形条块。分别将上述试样长度方向的两端扎紧，一端挂于横梁，另一端悬挂重量为 ５００Ｎ
的重物历时３０ｍｉｎ后，试样应无任何形式的损坏，并保证水密。

３

﹩﹣—



 耐油试验

将浸水保温服所有可能导致内部进油的孔，密封后平放在油槽内，用重物压住，油槽内注入柴油，其
油量高于浸水保温服 １００ｍｍ历时 ２４ｈ。

擦净表面柴油后表面颜色无明显改变，无胀大、皱缩、起泡等现象。
 浮力试验

用轻软材料将浸水保温服充胀成型，所有可能导致其内部进水的缝隙均必须封闭。
将足以浸没浸水保温服的淡水倒入水池中，并记录水面高度。
用任何可行的方法将成形的浸水保温服浸没于水面下，记录水面高度。
２４ｈ后记录水面高度，计算水体积的变化，浮力损失量和浮力损失率应不大于 ５％。

 封闭型面罩呼吸正常无缺氧的试验

用打气筒将所在测定地区大气采样，注入一个蓄气囊中，并封闭、编号（此气样做分析比较用）。
在采样地区叫受试者在着装前吸入肺部（可用最大肺活量吸入）的气体通过胶管呼入另一个蓄气囊

中，写好受试者的姓名，编号为 ０（作分析比较用）。
受试者着装后仰卧在床上或水面上开始计时，每足 １ｈ叫受试者通过胶管用最大呼出气量呼入另

一个蓄气囊中，并写好受试者的姓名、编号为 １，共进行 ６ｈ，采气样 ６个。
将每个受试者采的 ７个（０～６）气样用呼吸机能自动解析机或其他等效仪器进行测定分析。
Ｂ式救生服的面罩，应保障着装者在入水前后呼吸气体交换正常，过渡适应后无气促、喘息等缺氧

情况的发生。所测得的呼出气体的含氧量在正常值范围内。

 检验规则

 浸水保温服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由制造厂产品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每套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见表 １）。

表 １ 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１ 材料 ４１１
５．７；５８；５９；５．１０；

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３


２ 颜色 ４１２ 日光下观察  

３ 重量 ４１３ 称重  

４ 规格 ４１３ 比较定型产品 

５ 附属件 ４２１；４２２；４２３ 清点  

６ 穿着性 ５２ ５２；５３ 

７ 浮态稳性浮力 ４３ ５５；５６；５１４ 

８ 保温性 ４４ ５８；５９ 

９ 防水性 ４５ ５６ 

１０ 阻燃性 ４６ ５１０ 

１１ 耐温性 ４７ ５９ 

１２ 耐油性 ４８ ５１２ 

１３ 强度 ４９ ５１１ 

１４ 面罩视野 ５１４；５３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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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新产品试制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正常生产时，每隔 ３～４年进行一次检验；
ｄ）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ｅ）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ｆ）国家有关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提交型式检验的产品必须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任意抽取，抽取数量为 ５％，但不少于 ３套。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 １的规定。
 检验中若某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在明确原因的前提下，允许加倍抽样进行试验，如仍不合格，则
认为该批产品全部不合格。加倍抽样时除重新进行本项目检验外，还需要做与其相关的其他检验项目。

 标志、包装、贮存

 每套浸水保温服应在显见部位设产品标志，其内容包括：
ａ）制造厂名；
ｂ）产品名称；
ｃ）产品型号；
ｄ）制造日期、编号或生产批量；
ｅ）有效期限；
ｆ）质量等级标记。

 每套浸水保温服应在显见部位设标记，其内容为：
ａ）船名；
ｂ）船籍港。

 产品的包装应符合 ＧＢ１０３８的规定。
 产品应存放在环境温度为－１０～４０℃，相对湿度不大于 ７５％的清洁、通风的仓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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